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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安委办 宁波市城市运行安全专委会 
宁波市建设施工安全专委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

房屋使用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
 

各区（县、市）、市直开发园区安委办，城市运行、建设施

工安全专委会，市城市运行、市建设施工安全专委办，市安

委会相关成员单位： 

近期，居民自建房使用领域安全风险突出，事故多发。

为切实加强房屋使用领域安全排查整治，及时消除隐患，防

范事故发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就加强房屋使

用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紧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加强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。各级城市运

行专委会要加强城镇燃气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，在持续抓好

燃气场站、管道等设施运行安全，餐饮等经营场所燃气使用

安全的同时，要吸取近期自建房领域安全事故教训，进一步

加大居民用户燃气使用安全排查治理。一要全面深化入户安

检。督促燃气企业按规定做好用户燃气安全使用的定期检查，

重点是乡镇农村、城乡结合部和老旧小区等事故易发区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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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发现的用户燃气隐患做好书面反馈、督促限期整改、整改

进度跟踪等工作，确保隐患消除闭环。对用户拒不整改存在

严重隐患或存在现实事故风险的，要报告属地燃气管理和执

法部门，一律采取暂停供气等措施消除隐患。二要加快推进

“胶改金”。按照应改尽改、能改尽改的原则，更换用户普

通橡胶软管，有条件的地区尽快实现清零。督促瓶装燃气企

业，结合送气入户或入户安检工作，由送气服务人员随身携

带金属软管和相关工具，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一律予以更换。

三要强化燃气管道安全保护。全面排查涉及燃气管道安全保

护的施工工地，落实燃气企业和建设施工单位三方保护责任

落实，做好保护协议签订和保护方案制定、现场技术交底、

作业人员安全教育、警示标志设置、施工时现场监护等各项

保护措施，严防管道第三方破坏事故发生。对事故责任单位

除行政处罚外，纳入行业信用体系，提高责任单位违法成本。 

二、深入推进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工作。各地要加强住

房领域、特别是自建房安全的排查治理工作。一方面，要立

即开展一次重点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。即日起至 6 月

底，各地政府要组织力量，聚焦八十、九十年代所建的砖混

结构成片居民住房，突出用电、用气、用火、电动自行车充

电、电线私拉乱接等方面的隐患问题，集中开展一次安全隐

患排查整治，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清单，及时督促指导隐

患治理,防范事故发生。属地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每半月汇总

一次浙政钉报送市安委办（联系人：杨靖超，13429217259）。

另一方面，要开展房屋结构安全排查治理。强化常态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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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落实房屋安全常态化网格化监管机制，加强网格化巡

查，对初判隐患未鉴定、已鉴定未完成整治、腾空防控、监

测使用的隐患房屋加强巡查频次，并做好巡查记录，对巡查

过程中发现隔离不到位、人员返居、房屋隐患风险加剧等问

题要立即整改，难以整改的要上报属地乡镇及有关部门协调

解决。加强监测预警。强化“房屋综合保险+动态监测服务”

工作，提高动态监测技术水平。要强化应急预案管理工作，

巩固双重预警机制，筑牢房屋结构安全底线，对特别危险的，

要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，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，坚决防

范倒房伤人等事故发生。完成阶段性整治任务。各地要根据

《全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方案》《宁波市自建房安全专项

整治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加快推进，确保 5 月底前完成三层及

以上、人员密集、违规改扩建的三类重点自建房危房整治和

销号工作。紧盯重大隐患房屋。各地要加强风险研判，对存

在重大结构安全隐患房屋要从严从快处置，加快推进修缮加

固、拆除重建等工程解危措施；要落实房屋腾空、硬隔离管

控等措施，确保“人不进危房、危房不进人”。加快隐患整治

销号。各地要参照《全国城乡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信息归集

平台操作手册（2023 年 4 月）》，将整治台账录入系统，重点

加快经营性自建房及三类重点自建房危房整治录入工作，并

及时完成审核销号。 

三、全面推动全领域安全隐患自查自纠。深入贯彻落实

省、市两级安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及安

全隐患自查自纠等部署要求，将居民住房及使用安全也纳入




